
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	

醫政/藥政/食品申辦業務 

申辦項目	 作業時間	

及費用	

需備資料	

診所/醫事機構 
設立 

作業時間: 
7天 
執照規

費:1000元 

應備證件： 
診所及醫事機構申請開業，應填具三聯單申請書，並檢附

下列文件： 
一、建築物使用執照（正本驗畢歸還，留影本)。 
二、負責人之證明文件。 
三、符合登記診療科別之專科醫師證明文件。(醫事機構免
附) 
四、樓層平面圖、位置圖、衛生所現場勘查表。 
五、配置之醫事人員及相關人員名冊。 
六、設施、設備之項目。 
七、醫事人員公會證明。(依申請機構類別至各該公會申
請，如：申請醫事檢驗所請至醫事檢驗師公會) 
八、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機構特約基本資料表。(請自健保署
網站下載一式二份) 
九、機構所屬醫事人員需同時辦理執業登記。 

診所/醫事機構 
變更 

作業時間: 
7天 
執照規

費:1000元 

應備證件： 
診所及醫事機構變更登記請檢附下列文件至轄區衛生所辦

理： 
1.三聯單。 
2.原開業執照。 
3.負責人 2吋照片一張。 
4.所屬醫事人員公會證明。 
5.變更前後樓層平面圖。(申請樓層平面圖、診所病床數變
更) 
6.建築物使用執照。(同區變更開業地址) 
7.平面圖及位置圖。(同區變更開業地址) 

診所/醫事機構 
停歇業 

作業時間: 
7天 

應備證件： 
診所及醫事機構歇業請檢附下列文件至轄區衛生所辦理： 
1.三聯單。 
2.開業執照。 
3.所屬醫事人員公會證明。 
4.離職醫事人員清冊。 
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辦理 



 
醫事/藥事人員 
執業 

作業時間: 
7天 
執業-規費
300元 

應備證件： 
辦理執業--申請人應自行檢附之文件： 
1、醫事/藥事人員執業申請三聯單。 
2、執業所在地公會會員證明文件。 
3、醫事/藥事人員證書正本、影本各一份（正本查驗後發
還）。 
4、執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正本文件一份或可資證明文件一
份。 
5、最近 3個月內一吋照片一張。（貼執照用、背面寫明姓
名）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（正本查驗後發還）。 
6、委託書（限非本人親自辦理時須檢具）。 
7、外籍醫師或公費醫師應檢具「勞動部」或「衛生福利
部」同意函正本及影本乙份（正本驗畢後發還） 

醫事/藥事人員 
歇業 

作業時間: 
7天 

應備證件： 
辦理歇業—申請人應自行檢附之文件： 
1、醫事/藥事人員歇業申請三聯單。 
2、醫事/藥事人員證書、影本各一份（正本查驗後發還）。 
3、執業機構之離職證明正本文件一份或可資證明文件一
份。 
4、收回原執業執照(繳銷)。 
5、具結書（執照遺失者）、委託書（限非本人親自辦
理）。 
6、執業所在地公會會員證明文件。 

食品業者登錄 作業時間: 
3天 

應備證件： 
攜帶負責人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 

申請案送件前~ 

★可先與本所承辦人聯繫及預約 (07-6891244分機 10或 27)，以節省您寶

貴的時間。 

 
 
 
 
 
 
 
 



★販賣業藥商(局)申請	 (設立、變更、停復歇業、倉庫報備)	

作業時間:一週	

 

 


